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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政办〔2023〕10号

各单位：

《神农架林区“免申即享”（第二批）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

林区人民政府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落实。

2023 年 8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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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优化林区营商环境，高效落实惠企政策，根据《湖北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更好服务市场主体推动经济稳健发展接续

政策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〔2023〕6号）、《关于印发以控制成本为

核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》神营商办发〔2023〕1号文

件精神，结合林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打造

全省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，以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为检验标准，

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决策部署和省委、

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要求，通过减程序、压时限、提质效，

实现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予申报，直接享受奖补政策，确保林区惠

企业政策“免申即享”工作落实落地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聚焦林区市场主体发展需求，坚持底线思维，强化风险意识，

最大限度的简化审批程序，减少中间环节，提高资金使用时效，

从程序简单、方便实施、条件成熟的惠企惠民政策先行切入，逐

步扩大覆盖范围。加强事前事后监管，及时研究解决推行中出现

的新情况新问题，确保“放得开、管得好、服得优”。切实解决惠

企业政策落地难、兑现慢等问题。

三、惠企政策“免申即享”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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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实施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。对近三年来累计拥有 10 件

以上（含 10件）有效发明专利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，对成功申请

授权湖北省 PCT 国际专利，一次性给予每件 10 万元补助；企

业接受相关主体转让、许可、作价入股的专利，并投入实际生产

每件给予 5万元补助；对当年被认定为高价值发明专利，一次性

给予每件 5万元补助；对近三年来新认定的国家、省级知识产权

运用示范工程企业，一次性分别给予 10万、5万元补助。”（责任

单位：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
文件依据：《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知

识产权强区建设的十条措施的通知》（神政办〔2022〕20号）、《湖

北省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工程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(鄂知发

〔2019〕19号)、《湖北省重点企业知识产权海外护航工程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(鄂知发〔2019〕19号)、《湖北省知识产权运用示范

工程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(鄂知发〔2019〕19号)，《湖北专

利奖奖励办法》(鄂政办发〔2019〕58号)。

（二）实施基础教育创新工程。鼓励中小学校注重培养青少

年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。对国家级、省级知识产权教育示范学校，

一次性分别给予 3万元、2万元奖励;对国家级、省级知识产权教

育试点学校，一次性分别给予 2万元，1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

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
文件依据：省知识产权局省教育厅联合制定《湖北省中小学

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方案(试行)》(鄂知办〔2016〕40号)、

《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关于确定第七批湖北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

试点学校的通知》(鄂知发〔2022〕28号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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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施知识产权配套奖励。对在地理标志品牌大赛、专

利大赛中获得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（含创意奖）的企业，一次性

分别给予 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林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）

文件依据：《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知

识产权强区建设的十条措施的通知》（神政办〔2022〕20号）、《湖

北专利奖奖励办法》(鄂政办发〔2019〕58号)。

（四）支持企业稳岗留工。对 2023 年一季度末稳岗留工参

加社会保险人数达到 2022年末水平的企业，按照规模 30-99人企

业 1万元/家、规模 100-499人企业 2万元/家、规模 500人以上

企业 5万元/家的标准，给予一次性稳岗留工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

林区人社局）

文件依据：《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更好服务市场主体

推动经济稳健发展接续政策的通知》（神政函〔2023〕13号）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责任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化思

想认识，加强协调沟通，严格按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履行审查审核

职能，要对执行政策的正确性、奖补项目的真实性、奖补金额的

准确性负责。林区财政统筹做好“免申即享”资金保障工作，及

时足额兑现惠企资金。

（二）加强制度建设。惠企政策“免申即享”是深入贯彻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，

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提振市场主体信心，助力市场主体发展的

一项具体举措。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其重要意义，建立健全工作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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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确保“免申即享”落地生效。政策归口单位要负责梳理本单

位“免申即享”事项清单，优化调整审批流程，做好线上公示和

兑现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责任单位要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

平台作用，以开设专题专栏、投放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，加大宣

传推广力度，要精准对接政策受益主体，同时，要做好回访和意

见采集工作，形成典型案例，做好推广，营造浓厚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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